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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关于中节能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 

法律意见书 

文号：国浩京证字[2023]第2107-08号 

致：中节能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中节能环保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环装备”）之委托，担任中环装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以下简称“本次重组”）的专项法律顾

问，并已就本次重组出具了《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中节能环保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及相关补充法律意见（《法律意见书》及补充

法律意见以下合称“原法律意见书”）。 

2023年5月11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中节能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052号），同

意本次交易的注册申请。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

册管理办法》、《创业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公开发行证券的

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律师事务

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应当和原法律意见书一并使用，原法律意见书经本法律意见

调整与增加的内容以本法律意见为准。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本法律意见所使用的

简称与原法律意见书中的含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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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本次交易的方案概述 

根据中环装备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

会议、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议案、会议记录、通知等会议资料，及

《重组报告书》、《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等相关文件，本次

交易方案概述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整体方案 

上市公司拟向中国环保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中国环保持有的环境科技 100%

股权，以及向河北建投发行股份购买河北建投持有的中节能石家庄 19%股权、中

节能沧州 19%股权、中节能保定 19%股权、中节能秦皇岛 19%股权、承德环能热

电 14%股权；同时，上市公司拟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拟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 300,000.00 万元。 

（二）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系中国环保及河北建投，标的

资产系中国环保持有的环境科技 100%股权，以及河北建投持有的中节能石家庄 19%

股权、中节能保定 19%股权、中节能秦皇岛 19%股权、中节能沧州 19%股权、承

德环能热电 14%股权。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评估报告》，以 2022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环境

科技 100%股权作价 1,075,574.85 万元，其中，90%的转让对价以发行股份的方式

支付，10%的对价以现金方式支付，亦即，股份支付对价为 968,017.365 万元，现

金支付对价为 107,557.485 万元；中节能石家庄 19%股权、中节能沧州 19%股权、

中节能保定 19%股权、中节能秦皇岛 19%股权、承德环能热电 14%股权作价合计

40,838.3179 万元，均系股份支付。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根据《持续监管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上市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80%。经交易各方协商，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标的资产过户法律意见书 

3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股票发行价格确定为 4.63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及现金支付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交易

对方 
持有标的股权 

因转让标的资产

获得对价 

（万元） 

支付方式 
获得股份数 

（股） 现金支付 

（万元） 

股份支付 

（万元） 

1 
中国

环保 
环境科技 100%股权 1,075,574.8500 107,557.4850 968,017.3650 2,090,750,248 

2 
河北

建投 

中节能石家庄 19%股权 

40,838.3179 -- 40,838.3179 88,203,710 

中节能沧州 19%股权 

中节能保定 19%股权 

中节能秦皇岛 19%股权 

承德环能热电 14%股权 

合计 1,116,413.1679 107,557.4850 1,008,855.6829 2,178,953,958 

（三）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本次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

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300,000.00 万元，且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中股份发行完成后的上市公司股本的 30%。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和相关税费后，拟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

现金对价和补充流动资金，其中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比例不超过本次交易对价的

25%或募集配套资金总额的 50%。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若不能满足上述全部项目

资金需要，资金缺口将由公司自筹解决。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交易方案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 

二、 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经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情况如下： 

（一）上市公司的批准和授权 

1．2022 年 6 月 2 日，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中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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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2．2022 年 10 月 31 日，上市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

中节能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3．2023 年 1 月 3 日，中环装备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关于<中节

能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批准了本次交易相关事项，且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中国环境保护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同意中国环保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要

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二）标的公司的批准和授权 

1．环境科技 

2022 年 10 月 8 日，环境科技股东中国环保出具股东决定，同意中环装备收购

中国环保持有的环境科技 100%股权。 

2．中节能石家庄 

2022 年 9 月 23 日，中节能石家庄股东会决议，同意河北建投将其所持中节能

石家庄股权转让给中环装备，其他股东放弃对拟转让股权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3．中节能沧州 

2022 年 9 月 23 日，中节能沧州股东会决议，同意河北建投将其所持中节能沧

州股权转让给中环装备，其他股东放弃对拟转让股权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4．中节能保定 

2022 年 9 月 27 日，中节能保定股东会决议，同意河北建投将其所持中节能保

定股权转让给中环装备，其他股东放弃对拟转让股权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标的资产过户法律意见书 

5 

 

5．承德环能热电 

2022 年 9 月 28 日，承德环能热电股东会决议，同意河北建投将其所持承德环

能热电股权转让给中环装备，其他股东放弃对拟转让股权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6．中节能秦皇岛 

2022 年 11 月 5 日，中节能秦皇岛股东会决议，同意河北建投将其所持中节能

秦皇岛股权转让给中环装备，其他股东放弃对拟转让股权享有的优先购买权。 

（三）交易对方的批准和授权 

1．中国环保 

2022 年 10 月 20 日，中国环保股东中国节能就本次重组出具同意批复意见。 

2022 年 10 月 24 日，中国环保董事会决议，同意中环装备收购中国环保持有

的环境科技 100%股权相关事宜。 

2．河北建投 

2022 年 10 月 25 日，河北建投董事会决议，同意中环装备收购河北建投持有

的中节能石家庄、中节能保定、中节能秦皇岛、中节能沧州、承德环能热电股权。 

（四）国资监管相关的批准和备案 

1．评估备案 

2022 年 11 月 1 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对本次

交易涉及的《评估报告》所确定的标的资产评估结果予以备案确认，备案编号分

别 为 0021GZWB2022021 、 0022GZWB2022022 、 0023GZWB2022023 、

0024GZWB2022024、0025GZWB2022025、0026GZWB2022026。 

2．经济行为审批 

2022 年 11 月 25 日，国务院国资委下发《关于中节能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资产重组和配套融资有关事项的批复》（国资产权〔2022〕568 号），原则同意本次

资产重组和配套融资的总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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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深交所的审核 

2023 年 4 月 26 日，深交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发布《深圳证券交易所并购重

组审核委员会 2023 年第 4 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审核通过了本次交易。 

（六）中国证监会的批准 

2023 年 5 月 11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同意中节能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052 号），

同意本次交易的注册申请。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经取得了全

部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相关批准与授权合法有效相关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已得到

满足，标的资产过户具备实施条件。 

三、 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 

根据北京大兴市场监督管理局、石家庄市栾城区行政审批局、保定市清苑区

行政审批局、秦皇岛市海港区行政审批局、承德市双桥区行政审批局、沧州市新

华区行政审批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及核准变更通知书等文件，并经本所律师查询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国环保、河北建投已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至 2023 年

6 月 26 日期间将其持有的标的公司股权过户登记至中环装备名下，标的资产过户

已完成。 

四、 本次交易后续事项 

根据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和授权、相关交易协议以及法律法规的规定，本

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主要如下： 

1．中环装备尚需按照相关交易协议的约定就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手续，并向深交所申请办理新增股份的

上市手续； 

2．中环装备尚需在中国证监会批复的期限内完成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并就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登记手

续，并向深交所申请办理新增股份的上市手续；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标的资产过户法律意见书 

7 

 

3．中环装备尚需在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向中国环保支付现金交易对价； 

4．中环装备尚需向市场监管部门办理本次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变更、公司章

程修订等事宜的变更登记或备案手续； 

5．交易各方尚需确定过渡期内标的资产发生的损益，执行关于过渡期损益归

属的有关约定； 

6．交易各方需继续履行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及其做出的相关承诺； 

7．中环装备需继续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在交易各方全面履行相关交易协议约定及所作承诺的

前提下，上述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五、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方案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本

次交易已经取得了全部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相关批准与授权合法有效；相关协议

约定的生效条件已得到满足，标的资产过户具备实施条件；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

户手续已办理完毕，过户程序合法有效；本次交易尚需办理本法律意见书之“四、

本次交易后续事项”所述的后续事项，在交易各方全面履行相关交易协议约定及

所作承诺的前提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以下无正文）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                                                   标的资产过户法律意见书 

8 

 

（此页无正文，系《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中节能环保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过户情况的

法律意见书》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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